
一、项目概况

2024 年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汽车租赁服务项目。

二、★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固定租赁方式

1、租用车型：大于等于 23座客车一辆。

2、固定行程：每周一至周五提供一辆包括但不限于≥23 座客车

（包含燃油）、司机，按照采购人要求固定路线行驶。

3、固定行程路线及时间安排：

上午 7：00 成都市武侯区省体育馆地铁站旁接人

上午 7：20 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寺路 8 号接人

送到都江堰廖家桥路 9 号（都江堰校区）

下午 16：30 都江堰校区返回太平寺路 8 号和省体育馆地铁站旁。

2024 年 9 月后（具体时间待采购人通知）：

上午 7：00 成都市武侯区省体育馆地铁站旁接人

上午 7：20 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寺路 8 号接人

送到新津区岷江大道二段 235 号（新津校区）

下午 16：30 新津校区返回太平寺路 8号和省体育馆地铁站旁。

4、固定租赁车辆最高限价：

都江堰校区最高限价

租用车型 司机驾龄 提供车型
日租金

（元/辆·天）
备注

≥23 座 不低于 5年

考斯特、宇通、

金龙同类型或

相当级别的车

型

1000

新津校区最高限价

租用车型 司机驾龄 提供车型
日租金

（元/辆·天）
备注



≥23 座 不低于 5年

考斯特、宇通、

金龙同类型或相

当级别的车型

1000

注：固定（都江堰、新津）租赁中，学校有临时需要增加工作任务时，

不再产生任何费用，且驾驶员可在学校食堂就餐。

（二）临时租赁方式

根据业主方需求，在四川省内或四川省外，发生的汽车租赁服务。

（四川省内）租赁车辆需求最高限价

租用车型

（帕萨特、迈腾、凯美

瑞、瑞丰商务、别克 G

L8、本田奥德赛、普

拉多、帕罗杰、汉兰

达、考斯特、宇通、

金龙、海格等同类型

车或相当级别的车

型）

包车费（元/辆·天（≤

4小时，150 公里定额

里程））

全天（4小时<时长≤2

4 小时）基本包车费

（额定里程 400 公里/

天）

超全天额定里程收

费，包含所有费用（元

/公里）

50 座-56 座 1000 1200 4

40 座-49 座 900 1100 4

30 座-39 座 800 1000 3.5

20 座-29 座 700 900 3

10 座-19 座 600 800 2.5

6 座- 9 座 450 700 2

2.0（T） -3.5 升越

野车
450 650 2

1.8（T） -2.0（T）

升以 内轿车（含混合

动力新能源汽车）

400 600 1.8

1.6（T）以内轿车（含

混合动力新能源汽）
350 550 1.5

注：报价包含所有费用（驾驶员住宿费除外）



（四川省外）少量临时租赁车辆需求最高限价

租用车型

（帕萨特、迈腾、凯美

瑞、瑞丰商务、别克 G

L8、本田奥德赛、普

拉多、帕罗杰、汉兰

达、考斯特、宇通、

金龙、海格等同类型

车或相当级别的车

型）

包车费（（元/辆·天

（≤4小时，150 公里

定额里程））

全天（4小时<时长≤2

4 小时）基本包车费

（额定里程 400 公里/

天）

超额定里程收费，包

含所有费用（元/公

里）

50 座-56 座 1000 1200 4

40 座-49 座 900 1100 4

30 座-39 座 800 1000 3.5

20 座-29 座 700 900 3

10 座-19 座 600 800 2.5

6 座- 9 座 450 700 2

2.0（T） -3.5 升越

野车 450 650 2

1.8（T） -2.0（T）

升以 内轿车（含混合

动力等新能源汽车）
400 600 1.8

1.6（T）以内轿车（含

混合动力等新能源

汽）
350 550 1.5

注：报价包含所有费用（驾驶员住宿费除外）

注：确需住宿的住宿费为 150 元/人/天，住宿费由采购人承担，

与租车费一并支付；若采购人安排住宿的，不再支付住宿费。

（三）车辆要求

1、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的车辆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相关要求，符合国家车辆安全行驶技术标准并按期审验



合格，并为车辆依法投全各类保险，并承担全部保险费用，承租的车

辆发生保险事故时，由供应商负责索赔事宜，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的综合性能、技术等级必须符合最

新的行业标准和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管理制度。

3、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应年检合格、证照齐全、车况良好、

无车身广告，各项设施设备及使用功能正常，近五年未发生过重大交

通安全事故，投入本项目使用的所有车辆车龄均应在 5 年以内。

4、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应购买有完备的车辆保险，包括交

强险、商业险，其中商业险至少包括以下险种:车损险、车上人员责

任险（保额不低于 2 万元/人）、座位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不得低

于人民币 100 万元)等，保险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的数量能够确保满足采购人合理用

车需求，能够满足采购人不定时、不定量使用各类车辆的需求。

6、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在行车前需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进

行保养、检测、维修，确保采购人正常使用。如发生影响车辆使用的

状况时，供应商应及时进行车辆救援，并根据采购人要求为采购人更

换可正常使用的车辆，保障采购人用车的安全性与及时性。

7、供应商应确保提供服务所用车辆车容整洁、车况良好，车载

空调及相关设备设施功能运行正常。

8、供应商提供服务所用车辆应配备相应的专用工具包和必要的

维修工具、有效的车用灭火器、安全锤、故障车警示标志牌等设施设

备，配备备用轮胎。

（四）人员要求

1、供应商及其指派的服务人员（含驾驶员和其他随车保障人员，

下同）应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安全方针、政策，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和《四川省交通厅关于贯



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四川省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安全行为规范的通

知》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证公路客运交通安全，杜

绝交通事故的发生。供应商公司内部应具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2、供应商应严格要求其指派的服务人员严禁“超速、超载、疲

劳”驾车，酒后、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不得驾车。

3、供应商应严格要求其指派的服务人员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

或者安全技术状况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要求或有安全隐患的车辆。

4、供应商应严格要求其指派的服务人员不开情绪车、不开冒险

车、不开急躁车，开车时不接打手持电话、不抽烟、不吃东西、不与

他人闲谈。

5、供应商应严格要求其指派的服务人员做好车辆例行保养和清

洁工作，认真填写车辆行驶记录，如实反映行车途中的安全问题，定

期检查和更换车内的安全设施、设备。

6、供应商需保证所提供驾驶员身体健康，不得患有传染性疾病

或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品行端正，取得具有国家认可的可驾驶对应

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在 50岁以下、驾龄在 5 年以上，未曾受

过刑事处罚，不得有因交通违法行为在一个记分周期驾照被扣满 12

分或以上的情形。

7、供应商指派的服务人员应随身携带驾驶证、身份证等必要证

件，并保持通讯畅通，按时间要求提前到达指定地点等候。在服务过

程中不随意停车、接听电话，不吸烟。为乘车人员开车门、装卸行李，

并使用“您好”“再见”等普通话礼貌用语。

8、供应商指派的服务人员有义务提醒乘车人员保管好并随身携

带自己的贵重物品，以免发生丢失。供应商驾驶员有义务检查车门及

后备厢是否锁好，以保证乘车人员物品安全。租赁服务结束时，有义

务提醒乘车人员携带行李物品。



9、供应商指派的服务人员(驾驶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

服务人员(驾驶人员)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得危险驾驶，尽量保证采购

方乘车人员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10、供应商对每辆车都需配备一名驾驶员，若一天行车里程超过

800 公里或实际驾驶 10小时以上，每辆车需配备 2 名驾驶员。

11、供应商指派的服务人员(驾驶人员)须按导航时间最短路程行

使，不得出现为减少过路、过桥等费用绕路行使，否则采购人予以警

告处罚，第二次罚款 1000 元，第三次罚款 2000 元。

（五）安全责任要求

1、供应商应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安全操作规程，守法经营，落实各级交通主管部门

的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定期组织驾驶员学习相关安全知识，最大限度

地避免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2、供应商负责服务过程中的安全工作，是安全第一责任人，对

安全工作负总责。

3、供应商指派的驾驶员必须符合道路营运经营条件，并签订安

全责任书，将责任书内容 分解到每个工作环节和工作岗位，职责明

确，责任分清，层层落实安全责任制。

4、供应商应积极参与各项安全活动，设立安全专项经费，保证

安全工作的开展。

5、供应商应落实事故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即：事故原因

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没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

教训不吸取不放过。

6、供应商应建立营运车辆维护、检修工作制度，督促车辆按时

做好综合性能检测及二级维护，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7、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交通事故，其全部责任均

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责任，若采购人因此遭受损失的，供应

商应承担一切赔偿责任。

（六）服务流程

1、采购人提前向供应商预定车辆。供应商接单后立即安排用车

事宜，并向采购人确认承租相关事宜。

2、供应商按照要求为采购人提供车辆租赁服务，并在实际用车

人上车前填写《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车辆租赁使用情况表》。车辆运

输服务结束时，由实际使用人签字确认。

3、供应商及时汇总《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车辆租赁使用情况表》，

形成《汽车租赁对账单》，定期与采购人核对车辆租赁情况。

4、供应商按约定提出结算申请并提供正式发票、《四川省体育运

动学校车辆租赁使用情况表》原件等相关资料，采购人按实际使用情

况和合同约定核算相关费用。

5、采购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

（七）考核机制

1、供应商必须严格履行各项服务承诺，采购人在服务期内将不

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背承诺情形的，将解除合同并

追究相关责任。

2、采购人收到对供应商的投诉，经调查核实为有效投诉的，一

次有效投诉给予警告；二次有效投诉给予 2000 元处罚；三次有效投

诉采购人有权无责解除合同。

3、若供应商有虚开增加项目、虚开发票、巧立名目弄虚作假等

行为的，发现一次给予 10000 元处罚；发现二次给予 30000 元处罚并

有权无责解除合同。



4、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形

且经查证属实的，发现一次给予 1000 元处罚；发现二次给予 5000 元

处罚并有权无责解除合同。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合同期限到期或项目经

费 50万元付完后服务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2、服务时限：接到采购人发出的用车通知后，供应商驾驶员、

车辆提前到达现场提供服务。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全国范围）。

4、报价要求：供应商需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提供服务，所报价格

为提供车辆租赁服务的包干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折旧、维修、保

养、救援、保险、税金、燃油费、泊车费、洗车等，驾驶员人工费、

社保、餐费、过路过桥费等全部费用，不再产生额外费用。

5、费用支付：采购人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中标供应商支付款

项。租赁费用在每次服务完成后据实支付。所有款项均不计利息，供

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供发票等付款凭证资料。采购人收到付款资料后

20个工作日内支付。

6、履约验收方法及标准：

6.1 履约验收主体：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6.2 履约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30日内组织验

收；

6.3 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6.4 履约验收程序：分段/分期验收；

6.5 技术履约验收内容：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

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以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以磋商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和双方签订的合

同为验收依据；

6.6 商务履约验收内容：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

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

库〔2016〕205 号)以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以磋商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和双方签订的合

同为验收依据；

6.7 履约验收标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 号)以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

的要求进行验收，以磋商文件、供应商响应文件和双方签订的合同为

验收依据。

三、其他要求

除商务和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外，供应商还应当为落实本项目提

供相应的服务方案、履约能力、车辆数量，具体要求详见综合评分明

细表。

注：带★项为本项目实质性要求，不满足视为无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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